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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13-2022-0016

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
文件浙 江 省 财 政 厅
浙 江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
浙人社发〔2022〕85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
关于试行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

委员会（局）、医保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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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

条例》精神，探索建立女职工生育成本分担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

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试行社会保险补贴政策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对象及条件

2022年 6月 7日起女职工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生育子女，为

其落实我省产假政策（一孩 158天，二孩、三孩各 188天）并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可享受社会保险补贴。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

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

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社会保险补贴采取“属地管理，先缴后补”方式，补贴标准为

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单位实际

缴纳部分的 50%，从女职工生育当月起补贴 6个月。企业按规定

缓缴社会保险费的，可在补缴后申请。

在女职工产假期间，企业已享受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

险补贴、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、员工制家政服

务企业社会保险补贴、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等补贴的，不同时享受

本补贴；企业申请享受本补贴后，上述其他补贴享受期未满的且

仍符合申领条件的，可顺延至期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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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经办程序

1.申请。企业应在女职工生育当月起 18个月内向产假期间最

后参保地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提交企业女

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（样式见附件）、出生医学证

明（能够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免予提交）等材料。劳务派遣企业

申请本补贴时，需承诺与用工企业就社会保险补贴的分配达成一

致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或基本医疗保险费缴纳在省本级的，向

失业保险参保地经办机构提出申请。各地应优化经办服务，有条

件的地区要将受理、初审环节延伸到乡镇（街道）。

2.审核。经办机构受理申请后，根据大数据平台获取的生育信

息、医保缴费信息和申请单位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，及时审核参

保缴费、补贴金额等信息，自受理之日起 2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
3.公示。审核通过的，在当地政府网站公示企业名称、女职工

名单和拟补贴具体金额，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。

4.发放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及时发放。

四、资金渠道

社会保险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是落实女职工生育成

本分担机制的重要举措，各地人力社保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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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协同配合，确保政策尽快落地。人力社保

部门要畅通申请受理渠道，审核参保缴费、补贴金额，加强补贴

发放公示、资金发放管理；财政部门要做好资金保障和监督工作；

卫生健康部门要根据人力社保部门推送的享受补贴明细，对生育

信息及时沟通共享；医保部门要共享医保缴费信息。

各地要加强补贴资金管理和监督，防止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，

对企业欺骗冒领社会保险补贴的行为严肃查处。政策执行中遇到

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（样式）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

2022年 11月 2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附件

企业女职工产假期间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（样式）
单位名称
（盖章）

申请日期

地址 市 区（县、市） 街道（乡镇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开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

省本级参保情况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序号
女职工

姓名
身份证号码

子女出生

年月日

子女出生医学证明

出生编号

生育孩次
（一孩 /二孩

/三孩）

产假实际

享受天数

是否劳务派

遣（是，并

与用工企业

就资金分配

达成一致/
否）

女职工

签字
（可另附签字表）

合计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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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11月 30日印发


